
Treatment of 
Parody
Main Topic

LK CHEUNG/CITB/HKSARG
05/12/2013 11:24

Subject: S1534_Wong Elaine
Category:

.
Originator Reviewers Review 

Options
LK 
CHEUNG/CITB/H
KSARG

Type of 
review:

One reviewer at a time

Time Limit 
Options:

No time limit for each review

Notify 
originator 
after: 

final reviewer

「網絡23條」諮詢意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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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聲稱使用「二次創作」一詞，「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」，「會令分辨是否侵
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，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」，這說法
是極度無稽的。「二次創作」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，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
義，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，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，分別都非常清晰，在學術界
中可謂眾所周知。我歡迎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，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
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，只限於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
類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原來這個「第三方
案」，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。同時豁免
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手法，而是維護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
基本保障。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第四方案」，即「UGC方
案」。這方案中，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盜版侵權，而且
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，那麼就可以豁免所
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注聯盟同
時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同時並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
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法。 


